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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溪县人民政府文件

明政文〔2021〕84 号

明溪县人民政府
关于建立新增耕地后续管护利用机制的通知

各乡（镇）人民政府，县直有关单位：

为进一步加强我县新增耕地项目的后续管护，巩固土地开发

复垦整治成果，提升新增耕地地力，确保耕地可持续利用，建立

健全耕地保护制度,根据《福建省自然资源厅转发龙岩市国土资

源局等三部门关于建立新增耕地后续管护利用机制的通知》（闽

自然资发〔2018〕50 号）、《三明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进

一步加强耕地保护监督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明政办〔2021〕

26 号）的有关规定，经县政府研究，决定建立我县新增耕地后

续管护利用工作机制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建立新增耕地项目资料移交机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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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增耕地项目通过省、市验收后，县自然资源局应将项目验

收报告、竣工验收图纸及其他有关材料移交给项目业主和所在地乡

（镇）政府存档，由项目所在乡（镇）政府负责新增耕地后续管护

工作。

二、建立新增耕地后续管护机制

（一）新增耕地后续管护实行项目预留资金分期拨付

2021 年起，对各乡（镇）政府新验收的县级土地整治项目

和旧村复垦项目，采取按照项目类型提取管护资金的办法，以保

证新增耕地的后续种植。项目经验收备案后当年度起，连续五年，

经项目所在乡（镇）政府核实种植情况后，按实际种植面积分年

度拨付后续管护资金。

1.旧村复垦项目新增耕地后续管护资金，按项目验收后新增

水田每年 1200 元/亩，旱地每年 800 元/亩的标准进行拨付，管

护资金从拨付乡镇的指标交易资金中按五年管护标准一次性预

留。预留的资金由县财政按年度拨付至县自然资源局，县自然资

源局每年对项目所在乡（镇）政府上报的地块种植面积、培肥地

力面积等种植情况核实后，再拨付至乡（镇）政府。

2.非旧村复垦项目新增耕地后续管护资金，按项目验收后新

增水田每年 1200 元/亩，旱地每年 800 元/亩的标准进行补助，

管护资金从补充耕地交易资金中列支。补助的管护资金连续五年

由县财政按年度统一拨付至县自然资源局，县自然资源局对项目

所在乡（镇）政府上报的地块种植面积、培肥地力面积等种植情

况核实后，再拨付至乡（镇）政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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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新增耕地后续管护项目预留资金分期拨付程序

1.管护主体申请。项目验收备案当年度起，管护主体（实际

管护人或所在村委会）组织培肥地力、种植农作物后，在农作物

生长旺季，填写《新增耕地种植情况申请核实表》（详见附件 1），

报乡（镇）政府审核。

2.乡（镇）政府核实。乡（镇）政府收到《新增耕地种植情

况申请核实表》后，及时组织相关人员，对项目区新增耕地种植

情况进行实地核实，填写核实情况并逐块拍照存档。

3.下拨资金。各乡（镇）政府根据核实情况填写《新增耕地

种植情况核实汇总表》（详见附件2）、现场核实照片等影像材料，

向县自然资源局申请下拨后续管护资金。县自然资源局依据乡

（镇）政府核实上报情况，按规定将当年度后续管护资金核拨给

乡（镇）政府，由乡（镇）政府按规定程序支付实际管护主体。

（三）新增耕地种植要求

项目完工后，各（乡）镇应及时落实管护主体，根据当地气

候、土壤、水利、地形地貌和耕作习惯，选择适宜农作物进行种

植。新增耕地是水田的，原则上以种植水稻为主；新增耕地是旱

地的，原则上以种植地瓜、花生、大豆等旱作物为主。合理安排

换茬，保障正常生长期内都能落实耕种。后续管护中要注重推广

种植养地作物，发展绿肥生产，增施有机肥料，改良和熟化土壤。

（四）新增耕地种植面积核定

各乡（镇）政府在核实补充耕地项目种植情况时，应携带项

目竣工验收图，到项目现场进行实地核实。种植面积小于新增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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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面积的，按实际种植范围核定种植面积，并督促管护主体加强

未种植地块的管护工作。经整改后当年度重新种植的，经核实可

认定为当年度实际种植面积。

（五）管护责任及资金监管

实际管护主体应对乡镇拨付的管护资金做到专款专用，专项

用于新增耕地农作物种植、地力培肥及附属基础设施进行必要的

维护修缮等工作，不得挪作他用。相关乡（镇）要加强资金的日

常监管，县自然资源局会同县财政局不定期对资金使用情况开展

监督检查工作。

三、建立耕地基础设施管护机制

各乡（镇）政府、村民委员会要紧紧围绕耕地数量、质量、

生态保护的有关要求，切实加强补充耕地项目的后续管护利用工

作。要加强新增耕地项目田间基础设施管理，统筹安排资金用于

水利、田间道路等基础设施的维护修缮，确保基础设施发挥应有

作用。

附件：1.新增耕地种植情况申请核实表

2.新增耕地种植情况核实汇总表

明溪县人民政府

2021 年 9 月 30 日

（此件依申请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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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１

新增耕地种植情况申请核实表
单位：亩

项目名称 验收年度

验收规模
验收新增

耕地面积

上年度实际

种植面积

本年度实际

种植面积

现状种植、培

肥地力情况

项目业主或

村委会（签字

或盖章）

乡（镇）实地核实情况

实际种植

情 况

实际种植、

培肥地力面积

实地核

实时间

核实人签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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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新增耕地种植情况核实汇总表

乡（镇）人民政府（盖章）： 单位：亩

项目名称
项目

规模

新增耕

地面积

验收

年度

验收后第

几年种植

本年度实际

种植面积
种植情况 核实人

合计

填报时间： 填报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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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县委，县人大，县政协。

明溪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1 年 9月 30 日印发


